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利益衝突 

迴避及資訊揭露處理原則 
 

110年4月28日本校109學年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年12月29日本校110學年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9月4日本校113學年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下稱本校)為使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相關利益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事

宜有所規範，爰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經濟部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等政府法令及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十條，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之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係指關於本校研發成果之註冊申請、授權、讓與、收益、

委任、信託、訴訟或其他一切利用本校研發成果進行產學合作或其他管理運用有關之行為，

包括但不限於向產學合作機構提供技術服務或材料等。 

本原則所稱之產學合作機構(下稱合作機構)：包括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

研究機構及營利事業。  

三、本原則所稱當事人，係指從事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創作人、計畫主持人及本校為簽辦、審

議或核決前述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  

  本原則所稱當事人之關係人係指與當事人有下列關係之人：  

(一)當事人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本原則所稱利益，包括財產上利益及非財產上利益。  

財產上利益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利益。 

非財產上利益，泛指利於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合作機構之任用、聘僱、陞遷、調動、

考績及其他類似之人事措施。 

五、本原則所稱利益衝突，指當事人執行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等相關業務時，其本人或其

關係人與合作機構間直接或間接具有下列利益關係者：  

(一)當事人或其配偶、未成年子女，於前一年內自合作機構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

之財產上利益，或持有合作機構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二)本人或其關係人擔任合作機構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六、本原則由本校之研發成果加值管理委員會(下稱研管會)負責訂定利益衝突迴避及申報之管

理機制與規範，本校並依下列權責分工管理研發成果管理運用相關之利益衝突之申報與揭

露、審議相關爭議案件及重大案件之內外部通報及執行作業： 

(一)本校技術移轉案及衍生新創事業之利益衝突迴避事項由產學共創處（下稱產創處）受



理，提報研管會審議。 

(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之利益衝突迴避事項由研究發展處(下稱研發處)受理，提報研發處

相關會議審議。 

七、從事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創作人及計畫主持人應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並得參與

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談。但應迴避其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審議或核決。 

從事技術移轉案及衍生新創事業之創作人應選定創作人代表，由創作人代表統籌向本校申

報及揭露各創作人本人或其關係人有無與合作機構間直接或間接可能發生利益衝突之情

事。 

從事產學合作計畫之（1）創作人應選定創作人代表後，由創作人代表統籌各創作人；（2）

計畫主持人應統籌參與人員；及（3）承辦人均應確認本人或其關係人有無與合作機構間

直接或間接可能發生利益衝突之情事，向本校申報及揭露。 

當事人或其關係人遇有利益衝突之情事者，當事人應即自行迴避，或促請其關係人迴避。  

產創處或研發處應妥善管理當事人依本原則揭露之資訊，並應定期公告利益衝突迴避管理

情形。  

有以下情事者，經產創處或研發處認定有主動揭露或自行迴避之必要，或經利害關係人提

出申請，送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審議，並得由當事人及關係人出席審議會議並陳述意

見：  

(一)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有涉及利益衝突之虞，而應主動揭露資訊者。 

(二)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有本條第一項但書及本條第三項應迴避之情事而未迴避者。 

有以下情事者，經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認定有迴避之必要，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

應提出具體處理意見，陳報校長核定： 

(一)當事人知其本人或其關係人有涉及利益衝突之虞，向產創處或研發處申報，並經研管

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認定應迴避者。  

(二)當事人未自行迴避或未依前款規定向產創處或研發處申報，並經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

會議認定有迴避之必要者。  

八、當事人應遵守下列保密義務：  

(一)如因辦理相關作業而獲知本校教師已公開或未揭露之研發成果，應予保密。 

(二)如涉及未公開研發成果，應與廠商簽署保密契約。 

(三)對於所屬實驗室、研究室之機密資料應做好保密措施，並要求所屬人員保密，且應盡

到善良管理人之義務，必要時，得要求相關人員簽署保密契約。 

(四)對於辦理作業所獲知之機密文件應妥善保存。 

(五)對於辦理所得收入資料，非經原當事人同意揭露，應予保密。 

(六)未經本校授權，不得將審查資料、審查會議內容或結果洩漏他人。 

(七)其他應盡保密義務之事項。 

九、本校應每年至少舉辦一次研發成果管理之利益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暨保密等相關教育訓練

課程。  

十、當事人或其關係人遇有利益衝突之情事者，當事人應依本原則第七點自行迴避，或促請其

關係人自行迴避。應迴避而未迴避之當事人，應負擔因此而衍生之所有損害賠償責任，並

應自行負擔行政與民、刑事責任。  



十一、內部控管及查核作業：  

(一)產創處及研發處應妥善保管處理利益衝突案件所生各項表單、申訴書、調查結果、

會議紀錄及執行教育訓練課程等相關文件，並建檔保存十年。 

(二)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得視實際需要，委託第三方查核前項資訊之真實性。  

十二、重大案件內外部通報程序 ：  

(一)經具名檢舉有涉及利益衝突並有具體事證者，產創處或研發處應簽請校長核定立案

後，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依規定提請研管會或研發處相關會議審議。 

(二)前項涉及利益衝突情形經研管會認定確已發生且情節重大者，產創處或研發處應簽

請校長核定後，通報主管機關、以及研發成果之補助、委託、出資機關，並移送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 

十三、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